
市人社局关于印发2026年天津市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培训公共科目参考目录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委办局（集团公司）组织人事（人力资源）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规定》（人社部规〔2019〕4号）规定，经商市委组织部，现将《2026年天津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公共科目参考目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培训工作。



                                 2026年1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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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天津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
公共科目参考目录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应结合工作需要，开展以下专题培训，培训对象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内设机构负责人的，公共科目应按照《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要求，包含相应学习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专题一 理论专栏
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
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专题二 法律法规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3．《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4．《信访工作条例》
专题三 事业单位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相关政策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
4．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与调解仲裁有关规定
    专题四 行为规范与纪律要求
1．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2．《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3．《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4．《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专题五  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4．《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专题六 工作能力提升
1．人工智能等新知识新技能
2．群众工作方法与能力
3．信息安全与保密知识
4．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注 意 事 项

一、本参考目录供各事业单位及主管部门在本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工作中参考使用。
二、岗前培训中公共科目学时一般不得少于规定学时的2/3；管理人员在岗培训中公共科目一般不少于30学时；转岗培训中由专业技术岗位或者工勤岗位转岗至管理岗位的，公共科目培训学时一般不少于计划学时的1/3。
三、培训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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